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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兰斯塔德地区作为全球典型多核心发展的城市密集区已成

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地区。由于区域增长的多元化及内部空

间建构的增长与保护间的长期矛盾，兰斯塔德的发展历来褒贬不

一。本文着力研究兰斯塔德地区在“绿心”保护过程中建立的区

域协调机制的核心及空间规划的整体理念和发展保护策略，从协

调主体的建构、协调机制的演化、协调政策的更替三方面分析兰

斯塔德地区区域协调的全过程与协调效果，并通过旧版规划、新

版规划和展望规划的提炼，总结可供中国借鉴的空间发展与空间

规划经验，实现中国的跨区域的协调机制与空间规划方法的理论

创新。

Abstract: Randstad as the typical global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has already become the core area, both for domestic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regional growth and 
internal space construction conflict between growth and prot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ndstad has always been mixed. T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core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ncep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trateg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protection of “Green 
Hear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 bodies of 
coordination, evolution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replacement 
of coordination policies, this research analysis the whole process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Randstad and summary the experience of space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planning by analysis of old planning, new planning and 
blueprint, realizing the mechanism of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methodolog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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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兰斯塔德地区是位于荷兰西部，由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

丹和乌得勒支四大核心城市及众多小城市组成的多中心都市群。

兰斯塔德“绿心”是被城市群环绕的绿色开放空间，位于兰斯塔

德都市群中央，约 400 km2 的农业用地构成“绿心”的主体空间。

“绿心”除跨越上述四个主要城市之外，还涉及阿尔梅勒、代尔

夫特、多德雷赫特、豪达、哈勒姆、希尔福瑟姆、莱顿祖特尔梅尔、

武尔登及阿尔芬 9 个小城市（图 1）。
荷兰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空间规划

对兰斯塔德中央农业绿地进行保护。之后逐渐建立了协调城镇发

展及绿心保护的区域性联合机构，该机构最早由非政府组织构成，

包括：绿心筹划指导委员会、兰斯塔德规划咨询机构、兰斯塔德

地区代表团等。之后，政府组织出现，诸如：兰斯塔德委员会、

绿心平台等，后者是由国家、省政府、四个核心城市相关行政机

构共同组成。

图 1  兰斯塔德都市群及其绿心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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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后 40 年间，在以空间规划为导向的国土开发战

略影响下，中央政府推出五次国家空间规划对兰斯塔德绿心

实施保护，避免其沦为短期利益的牺牲品，力图在区域内保

留相对完整的开敞空间，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群中具有鲜明多

中心网络型特征的代表区域。

兰斯塔德地区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空间组织理论研究

成果丰富，而兰斯塔德中央“绿心”的研究尚不多见，在区

域协调与空间规划方法创新的研究上更是极度缺乏。王晓俊

等（2006）指出绿心面临着城市空间拓展、农业规模化经营、

不同城市管理权限冲突等一系列现实压力，简要介绍“绿

心”保护中建立区域联合机构、空间规划明确具体化、增强

保护政策弹性等措施 [1]。也有学者认为绿心的实质不是单纯

的绿色空间，进而对绿心空间的地形、生态、水文地质、基

础设施和人口要素进行深刻剖析，指出“绿心”具有公共空

间属性，必须实现系统化和公众化 [2]。笔者通过对兰斯塔德

绿心保护过程中区域协调政策与五次空间规划方法创新进行

分析归纳，对我国跨区域的政府协调与空间规划创新提出若

干解决建议。

1  兰斯塔德绿心变迁历史

兰斯塔德绿心规划始于 1951 年，之后屡经变迁，经过

五次重大空间规划的结构性调整形成目前的绿心建设现状。

绿心保护形成期，荷兰政府提出对绿心开展的“绝对保

护”具有严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以求获得保留完整的区域公

共开放空间。1960 年代，由于区域发展面临城市建设空间

无限扩张的压力，荷兰政府的理想主义规划方案与现实发展

制约因素相结合，绿心保护进入寻求保护与发展之间平衡的

探索期，随之提出的“紧凑城市”方案逐步在区域二三十年

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进程加快，荷兰政府为适应国际竞争需要适时提出

“城市网络”策略，力图融入欧洲网络，提高兰斯塔德国际

竞争力。规划在进入新世纪后加强了对欧洲尺度层面的考量，

以“三角洲大都市区”的全新形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兰斯

塔德绿心保护在发展中稳步推进。

1.1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形成期
兰斯塔德的研究最早追溯到 1951 年，荷兰重建和住房

部预见到人口高度集聚将引发重大城市问题，决议成立国家

西部工作委员会，着手研究西部地区空间现状和问题。此后，

委员会发表《荷兰西部的发展报告》，指出国家政府应继续

坚持区别于伦敦和巴黎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散型区域空间形态

特征，以此将自然空间与人居环境紧密结合，给居民提供优

越的居住环境。同时，通过限制大城市扩张来迎合其他新城

镇发展。根据该理念，报告富有卓见地保留地区中间相对开

放的空间，即绿心，并且提出对该区域实施严格的保护策略，

“Randstad”的概念得以延续，并在之后的五次国家空间规

划中进一步加强。

1.2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探索期
1960 年，荷兰第一次将国家空间规划的重点放到区域分

散发展上，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荷兰西部出现的经济过热

和过度集聚问题。规划将西部城市群视为整体向外发展，因而

必须保留区域中部的绿心，同时将工业向其他地区分散布局。

第一次国家空间规划效果不佳，但其提出的保留绿心理

念在之后的规划中一直在争议中延续并发展。第二次国家空

间规划将极核式扩散①作为应对策略，而兰斯塔德绿心理念

没有根本变化，甚至得到强化，但由于缺乏配套的执行工具，

实际效果有限。第三次国家空间规划则以具体开发规划取代

分散布局以扭转前两次规划成效不显著的缺陷。区域平衡增长

成为政府的关注点，并在规划中提出“紧凑城市方法”（Compact 
City Approach），在城市发展的压力下保护了兰斯塔德绿心，

并成为影响荷兰今后三四十年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

1.3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发展期
第四次国家空间规划出于提升区域的国际商业竞争力的

目的，明确提出兰斯塔德城市的特定功能配置，但是其对地

区发展严格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消极执行。同时，伴随政局变

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四次国家空间规划修正案和反思版的规划理念中出现

了重视欧洲和网络特质的倾向，为第五次国家空间规划奠定

了基础。2000 年底，第五次国家空间规划把荷兰的国际竞

争力紧密地嵌入到欧洲的发展网络中，突出区域和地方合作

提升国际竞争力，“三角洲大都市”（Delta Metropolis）成为

兰斯塔德打造的国际竞争新形象。从五次空间规划看出，兰

斯塔德绿心概念的提出与区域竞争力的诉求在规划层面存在

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如此，绿心理念在半个世纪里保存下

来，并通过区域协调和空间管制的平衡作用成为在现实压力

面前区域空间形态的理想模式。

2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 ：区域协调

荷兰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框架包括区域协调主体、区域

协调机制和区域协调政策三部分。区域协调主体是外在基础，

① 极核式扩散：在荷兰现有的中心城市等级之下，以中心城市为极核，在其外围布局卫星城或新城镇，同时沿用以绿化带分割城市区域的城市空

间扩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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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机制是内涵动因，区域协调政策是主体内容（图 2）。
在区域协调框架下，区域协调具备五个特色，即空间和

土地利用协调、生态和环境保护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协调、

产业和经济发展协调及居住和公共服务协调。区域协调是以

内涵式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手段，

以可持续性为主要协调目标，着重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兰斯

塔德绿心已经作为提升区域环境品质的重要开放空间被上升

到战略层面予以研究。

2.1  协调主体的建构 ：政府主导下以区域组织为平台的

多元参与制度
区域协调主体包含国家、省和市镇政府及所构成的区域

协调组织，同时，适时把企业等私营部门及公众纳入，共同

参与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形成政府主导下以区域组织为平

台的多元参与制度。

2.1.1  空间规划权力分配由集权向分权转变

中央与地方利益从根源上具有不一致性，中央政府着眼

于全局利益，关注国家层面的空间开发，负责制定空间发展

战略规划，引导地方政府的城市开发。地方政府则更关注地

方利益诉求，试图通过城市开发提升地方竞争力。不同出发

点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规划由于地方政府的消极实

施而沦为一纸空文。其中典型代表就是第四次国家空间规划

对各城市职能的定位与地方政府追求城市多样性大相径庭，

导致规划未能有效执行。这次教训让荷兰政府充分意识到规

划需要得到参与各方的充分支持才能实现，而信任将是规划

顺利、快速实现的先决条件。为此，荷兰政府于 2008 年开

展地方政府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共赢

的新机制。

2008 年改革前，荷兰各级政府的规划是自上而下的权

力集中。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性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并与欧洲空间规划相协调 ；省政府基于中央政府决策，负

责拟定本省的政策，政策核心理念将融入到区域与省域规

划中 ；市政府则负责地方规划，制定本市的区划是规划工

作的核心 ；市级参议会拟订土地使用规划，展示土地的使

用状况及将要建设或正在建设的建筑，该规划必须通过省

级政府的批准。

2008年改革后，荷兰政府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厘清，

从而使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编制过程演变为各级政府平行构

建各自的结构展望，并将各级政府利益整合为一个规划。在

此分权制度下，荷兰政府搭建了一套区域协调体系，体系下

由国家、省和市镇政府各方制定相关政策（图 3）。正如原荷

兰住房、空间规划与环境部（现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①

国土规划司司长汉克 · 欧文科（Henk Ovink）在谈及“兰斯

塔德环型城市远景”时所强调的“广义的联合与合作关系”，

唯有在规划过程与规划内容上建构起有广度和深度的合作关

系才会使整体的远景规划有被实现的可能 [4]。

2.1.2  区域性协调组织建构主要平台

1985 年，伴随第四次国家空间规划的颁布，荷兰开始

逐渐成立区域性协调机构。当时的区域协调组织基于第四

次空间规划提出的“紧凑城市”方法，从单一城市考虑城

市空间形态问题，严格控制开发维持城市紧凑形态。这对

阻止郊区城市化起到了作用，但却忽视了地方政府的发展

意愿。因而，1990 年后区域协调组织转向建立“城市网

络”，即基于城市群空间形态组织功能网络，并形成与之

一致的区域协调机制。兰斯塔德区域 (Randstad Region)、
兰斯塔德管理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for the 

① 2010 年 10 月，原荷兰交通、公共工程及水管理部与原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及环境部合并，成立了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

图 2  荷兰区域协调整体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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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stad）、绿心平台（Greenheart Platform）、三角洲大都

市联合会（Deltametropolis Association）等协调组织在此背

景下成立 [6]（表 1）。

2.1.3  多元主体参与构筑重要保障

兰斯塔德区域协调是建立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公

众参与在协调多方利益并推动规划实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荷兰相关法律规定了区划的制定和修改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

参与，对于公众的各种发言、讨论、质疑，政府要做解释和

宣讲 [7]。荷兰法律对规划的修改过程中要求规划的利益方都

参与其中，最终的规划是兼顾各方利益的结果。如果区划修

改直接影响到某些公民的土地权益，公民有权利提起诉讼并

在法官审查通过后获得相应赔偿；如果修改区划导致公民利

益受损，那么公民则可以获得政府的全部补偿。民主的进程

需要付出代价，但却是值得的，由此换来了兰斯塔德区域整

体的协调发展。

兰斯塔德的实践证明，唯有使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政策制

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才能够有效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

2.2  协调机制的演化 ：空间联系基础上的效应叠加与区

域协同
兰斯塔德区域协调机制是在区域内各城市空间联系的基

础上实现的（表 2）。空间联系生成拓扑状①的城市空间形态，

由此产生了区域内的空间、经济、社会和文化多层面的效应

叠加，促使形成区域内的互动交流势能，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2.2.1  空间联系

通过城市间点与点的连接，形成一张联系各城市、反

映区域内部联系的拓扑图，区域由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多中心

结构转变为网络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兰斯塔德目前形成了

多中心互补，大、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城市群网络结构。

在此网络化的城市空间形态上，形成三个层次的空间结构： 
（1）四大城市和周边 10 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平台，包括交通、

住房、就业、经济事务和福利事业等，更小尺度的城市之间

也存在相同的合作网络；（2）北部和南部的城市组群之间的

合作网络；（3）整个区域尺度下的多个合作网络 [8]。在整个

城市网络结构中，组成了依托海牙、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

乌特勒支四个大城市的不同规模的次生城市群，并形成了四

大次级城市群环绕的天然的“绿心”开放空间（图 4—图 5）。
新型城市空间网络结构通过重大交通干线实现空间连

接，并且在区域协调组织的作用下，国家、省、市镇政府及

私人团体能够达成区域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协议，并采取完

全市场开放，提供政策优惠等措施促进区域内部出现要素的

自由流动，联系紧密度极大增强。

表 1  兰斯塔德区域重要的区域协调组织

组织 成立时间 组成 主要职责 实施效果

兰斯塔德区域 1991 南荷兰、北荷兰、乌得勒支和弗莱福

兰

协商和政策协调对外宣传强化兰斯塔德

职能

与兰斯塔德其他协调平台一起发挥了区域

协商和协调作用，使区域政策得到贯彻

兰斯塔德管理委员会 1998 中央政府，兰斯塔德四省，兰斯塔德

四大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

乌得勒支）和各市当局

咨询机构、最初协调中央政府在兰斯塔德

的空间投资，后来也讨论兰斯塔德空间规

划第五次政策文件

通过协调区域战略空间议题和投资配额，

提升政府间补贴协调效率，强化区域空间

经济结构

绿心平台 1998 国家相关部委、省政府、环绕绿心的 4
个主要城市及其市政部门与相关团体

搞好对绿心的保护及国家政策的执行与

监督工作

限制绿心内的开发项目，提升了绿心景观

环境品质，保护了绿心生态

三角洲大都市联合会 2000 兰斯塔德四大城市和越来越多的其他

城市地方议会和利益集团

提升兰斯塔德向三角洲大都市转型，通过

发起研究和设计活动，游说、充当智囊团，

鼓励以兰斯塔德为基础的地方合作

成功争取了兰斯塔德四省组成兰斯塔德区

（三角洲地区），并使其共同接受三角洲

大都市远景展望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① 拓扑状：计算机网络术语，形容网络中各站点相互连接的形态，本文指城市点与点之间连接所形成的网络化城市空间形态。

表 2  兰斯塔德区域协调机制的特征、策略与效果

机制 特征 策略 效果

空间

联系

通过城市间点

与点的连接所

形成的拓扑关

系图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协议；

完全市场开放；

提供政策优惠

形态方面，由单一城市为主的

多中心结构转变为网络化城市

空间形态；

功能方面，区域内部要素自由

流动，联系紧密程度极大加强

效应

叠加

空间联系的拓

扑关系图的效

果叠加

区域整合性合作模

式；

强大组织能力；

战略网络；

信任制度

将挑战转化为区域发展机遇，

推动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实现

区域发展突破

区域

协同

区域各方面协

调融合并同步

成长，使整体

效果大于各部

分累加的效果

多学科交叉研究手

段；

开放式对话平台

推动区域在空间、经济、政治、

社会和生态等多层面的协调与

融合；

共同制定区域发展目标、政策

和规划，协同行动、计划和安排，

实现区域高度一体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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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 霍尔（Peter Hall）等对兰斯塔德 12 个城市的空

间联系度的量化分析发现，兰斯塔德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乌得勒支和海牙 4 个城市的区域联系度与国内联系度远高于

其他 8 个中小城市，4 个城市在区域和国内占据中心地位 [10]。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个城市的欧洲联系度和全球联系度远

高于其他 10 个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是荷兰的两大世

界城市，相较于阿姆斯特丹的欧洲航空中心地位，鹿特丹在

港口运输方面优势明显（图 6）。

2.2.2  效应叠加

效应叠加是指各城市间点与点连接关系的拓扑图叠加，

可以冲抵给区域可能的不利影响的因素，将区域原有的挑战

转变为机遇。区域内建立起来的“城市网络”犹如一张保护

网，外部对区域某一部分的冲击存在一个缓冲空间，促使区

域内部运行机制进行主动的积极的调整，采取应对策略将挑

战转化为区域发展机遇，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

这种效应叠加需要良好的信任和透明度，提升区域边际

消费倾向，使得兰斯塔德的各省、市镇政府和私人团体在良

好的开放共享氛围中积极采取行动 [11]。兰斯塔德内部通过

强大的组织能力，建立起区域整合性合作模式和战略网络，

共同承担风险，分散外部挑战对区域局部的冲击，并通过区

域内部资源整合，国家、地方政府和私人团体通力合作来应

对挑战，并有可能成功将挑战转变为现实机遇，实现区域发

展的突破。例如，高速铁路等交通运输技术进步曾对兰斯塔

德绿心构成威胁，因为发展高速铁路将会严重分隔绿心，破

坏沿线景观生态。通过各部门强有力的合作，在绿心采用

7 km 长的地下线路方案成功解决了生态保护难题，也促使

兰斯塔德地区更快地融入到欧盟的核心空间 [1]。

图 4  荷兰兰斯塔德等级规模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5  荷兰兰斯塔德城镇空间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6  兰斯塔德各城市联系网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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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区域协同

区域协同是指区域各方面协调融合并同步成长，使整

体效果大于各部分累加的效果。通过兰斯塔德区域协调促

使各方面的资源优化与整合，从而推进区域整体效能的全

面提升。

由于兰斯塔德区域内的“城市网络”结构，政府和市场

需求之间合作的发展需要采取多学科手段和开放式对话来

实现。基于区域发展的多个利益主体，荷兰政府开展的城市

规划、城市经济、公共管理、房地产与土地开发等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推动区域在空间、经济、政治、

社会和生态等多层面的协调与融合。例如，城市开发不仅

涉及到空间形态设计，还包括开发过程与管理、收益与成本、

生态与环境影响等多方因素。另外，建立旨在协调各方利益

的开放式对话平台，通过共同制定区域发展目标、政策和

规划，协同行动、计划和安排，实现区域高度一体化。图 7
反映出在兰斯塔德区域内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间的办公网

络联系系数最高，表明在区域内的城市空间联系的客观条

件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存在的商业机会最大，最能够

吸引大公司入驻和高层次人才就业，决策者可据此协同区

域内城市开发项目和管理进程，提出在保护兰斯塔德绿心

前提下的可行方案 [10]。

2.3  协调政策的更替 ：从“紧凑城市”过渡到“城市

网络”
兰斯塔德区域政策制定深受由来已久的框架影响，框架

包括符合宪法的结构和正式的政府组织及非正式的构成政策

制定的关联、规程和程序 [12]。在此框架影响下，兰斯塔德区

域协调政策经历了由“紧凑城市”向“城市网络”的转变。

2.3.1  紧凑城市

荷兰第四次国家空间战略规划确立了“紧凑城市”策略。

“紧凑城市”政策包括以下标准供都市区内的新城区选择：

 ● 减少到主要城市中心的距离；

 ● 确保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良好的可达性；

 ● 尽可能保持开放空间城市化的自由度；

 ● 给混合使用开发以优先权，包括娱乐设施、产业和

办公 ；

 ● 提供健全的财政基础（包括私人金融和国家财政）。

“紧凑城市”政策的第一步是把蔓延式的分散化发展形

态植入有限的新城中，而在绿心内却遏止城市蔓延 ；第二步

是整体上限制城市的分散化，而推进在兰斯塔德内临近或位

于大中型城市内的新城的发展。

政策实施 30 年来，从实施情况看，“紧凑城市”策略是

成功的。兰斯塔德得益于政策的保护，新城发展中城市蔓延

得到遏止，新城绿心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农业和休闲空间

的主导地位。但是，“紧凑城市”策略只能在几十年间许多

特殊环境占优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其中关键因素是中央集

中的税收系统，使得被转给市政当局和市民的分享收益是根

据需要而非基于税收生成。而另外两个关键因素，住房政策

和土地政策却有着重大调整，这些改变却足以削弱中央政府

今后执行“紧凑城市”政策的能力 [13]。

2.3.2  城市网络

1990 年后外部竞争压力的增强，荷兰政府必须实现政

策转向和管理思想转变，通过协调机制作用把挑战转化为提

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机遇。随后，荷兰的政策导向确立为积

极融入欧盟来参与国际竞争。城市紧凑和开放空间保护策略

被“城市网络”的新概念所取代。同原有的“紧凑城市”策

略相比，“城市网络”结构把区域发展纳入到一个无形的网

络之中，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拓扑结构 [14]。由于兰斯塔德

区域内的“城市网络”结构，政府和市场需求之间合作的发

展需要采取多学科手段和开放式对话来实现。

 ● 实现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包括：

 ● 大多数都市区作为规划单元尺度过小；

 ● 作为组织原则的公共交通不足；

 ● 大都市区消耗了过多开放空间且向缺水地区扩展；

 ● 社会的发展是以“网络基础”为导向而非根据“地

缘”关系；

 ● 国际竞争有利于大都市区而非小城市 [13]。

第五次国家空间战略规划指出“城市网络”是呈现出大

大小小的紧凑城市网络形态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在网络中每

个城市都拥有自身的特点和轮廓。该政策并没有将计划蓝图图 7  兰斯塔德区域内办公网络联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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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到网络中，构成网络主体的市政当局需要搁置竞争，在

共同协商中提出空间规划。“城市网络”大于都市区内各部

分的叠加，有利于发挥区域的协同效应，强化地区间的合作

机制，构建涉及多个空间尺度的合作网络。

荷兰政府为确保规划正确施行，采用了最为严格的规划

控制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区域协调法律作为基础保障，使

规划能够在执行中得到贯彻落实，这些区域协调法律对兰斯

塔德绿心保护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兰斯塔德的绿心能够以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在区域规划中

独树一帜，与其良好的法律保障密不可分。首先，荷兰是国

际上法律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之一，其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开

展区域协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其次，荷兰的区域协调

法律对规划实施的强制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保障规划顺利实

施；再次，荷兰对城市开发高度重视，任何城市建设领域的

活动均有法可依。

3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 ：空间规划创新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在空间规划以全新人居环境为建设目

标。荷兰空间规划对兰斯塔德地区的定位屡次变动，开始之

初是欲图使兰斯塔德在国家空间中发挥核心作用；后来的空

间规划则更重视国家均衡增长。空间规划定位改变表明国家

对兰斯塔德区域规划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3.1  旧版规划 ：新概念——在探索中找寻路径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欧主要大城市借助战后重建实现城

市空间重构。伦敦、巴黎等欧洲大都市普遍采取单中心发展

战略，此后，交通拥堵、环境破坏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基于对伦敦大都市区单中心结构所引发的城市问题的反

思，荷兰规划机构在国家空间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提出对兰

斯塔德地区的中心地带采取绝对保护的策略，以使兰斯塔德

的四个中心城市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和乌得勒支能够

围绕中心开放空间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群，从而直接避免陷入

单中心结构城市问题的泥淖 [15]。中心开放空间即后来提出的

绿心，都市区因此得以由绿心承担起各大城市之间的缓冲功

能，该规划因此被称为“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围合绿心的

大都市区规划”。

绿心已成为当代研究大都市区空间形态的经典案例，但

是在规划初期，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规划方案却遭到公众的

质疑。当时的人们普遍支持认为战略规划没有与国外大城市

和国内广大的偏远地区相结合。由问题出发，规划在探索中

找到兰斯塔德多中心大都市区多中心结构的优势和劣势的平

衡点，以同其他大都市区展开竞争，并在后来的新版规划中

予以体现。

3.2  新版规划 ：新技术——在问题中抓住方法
21 世纪以来，荷兰空间发展规划逐步重视欧洲尺度下

的区域发展，努力提升大都市区的国际竞争力。在兰斯塔德

规划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决策者越来越需要找到理想和现实

的平衡点。

新版规划一改既往的以“红—绿”区分城市和乡村的单

维形态规划，因为从功能角度看这种区分会限制空间功能。新

版规划第一次把“绿—蓝”结构和城市结构结合起来，因为这

两种结构都有自身的推动力、机遇与挑战 [16]。“绿—蓝”结构

的提出把绿色开敞空间和水系作为独立的空间要素进行保护。

新的居民点建在中心城市周围以保护珍贵景观资源。结

合蓄水地的保护可以保证建成区与自然地的永久分隔，因为市

场对滨水区住宅的重视将会促进水系岸线景观的保护，而政府

职能可转向发展“绿—蓝”三角洲和加强地区联系（图 8）。

3.3  展望规划 ：新图景——全新人居环境的呈现
2010 年荷兰政府内阁重组，新内阁趋向于激进的分权

和撤销管制规定，政府财政预算规模缩减（例如停止了城镇

化补贴），在基础设施和空间规划的国家政策战略中，对国

家空间规划收益的转移支付减少。物质领域（规划、自然与

基础设施）的整个立法体系的激进性转变正在酝酿中。住房、

空间规划及环境部被拆分组成新的基础设施与环境部，空间

规划司被新的指导全局的空间规划与水管理机构所兼并，空

间规划在部门名称当中不再可见。

国家空间战略政策及增补项在 2012 年出台的文件“基

础设施与空间规划国家政策战略”（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on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中被压缩，文件包含了

所有的国家交通政策及简化的空间规划，这种结合是一种显

著的创新 [18-21]。

图 8  荷兰第五次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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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新的政策战略实施进程下，展望规划呈现出全新的

人居环境图景，它不仅重视利用人居环境的质量，还把相邻

开敞空间的质量纳入考虑范围。总体上看，由于城市增长、

交通拓展和高强度土地利用，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建成区通

常伴随着巨大的环境压力而迅速扩展。在城市环境无法依靠

优化自身质量获得持续发展的时候，相邻的开敞空间质量则

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在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没有可持续的

开敞空间就没有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因此，展望规划的绿心概念一方面创造了与之适应的壮

观的区域景观塑造，使其能够包容大都市区的城市化 ；另

一方面也催生出与之适应的由国家、省和市政府共同参与

的区域协调机制。绿心呈现出一个潜在的与大伦敦“绿环”

等效的巨型中央公园，使得兰斯塔德在大都市区尺度下成

功地把休闲游憩区和集约专业化的发达农业区等多种功能

结合起来。出于对绿心的保护，兰斯塔德的休闲游憩区建

设即使计划有必要的投资支持，仍然进展迟滞，实施起来

还有相当困难。

尽管如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①却已经进入到高级阶段，意味着一项在范围和财

政资源方面，涉及加强农村发展政策的全面而基础的改革，

从而影响到绿心地区的潜力和政策，同时使开放空间的城市

化成为整合规划政策进程的主题。这部分的政策内容将主要

由对绿心拥有地方司法权的南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所决定 [15]。

规划的实施归根于绿心内的省政府和市镇当局致力于区

域政策协调。绿心的设计质量区划被称为“提供共同开发导

则的第一步”。紧缩的城市化，主要涉及斯科普和列登地区，

以协调斯科普国际机场的扩建。而在“豪达—鹿特丹—祖特

尔梅尔”组成的三角区，正在实施一个多样而复杂的发展规

划，它能够把园艺业和生活区发展中新的大尺度功能与不同

水体及土壤条件结合起来 [15]。

4  兰斯塔德绿心 ：经验借鉴

4.1  国际影响
兰斯塔德规划对欧洲规划思潮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在大部分欧洲城市看来，兰斯塔德规划属于超前规划。

同时，由于兰斯塔德处于欧洲空间规划的核心区位，其大都

市区空间形态的特殊性在区域范围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现

在的欧洲空间规划，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各国规划在相互借鉴、

认真反思中不断完善而逐步形成的。兰斯塔德规划为欧洲空

间规划注入了新思想、新活力。

兰斯塔德对全球区域规划产生的影响在于它所提倡的全

新的区域空间形态，反映出对传统区域空间规划潜在问题的

新探索。兰斯塔德是绿心环形大都市，由四个核心城市和若

干中小城市环绕区域空间内的公共开敞空间所组成的多中心

城市群。在欧洲其他大都市区如伦敦、柏林等区域规划中则

是环形绿带包围着的单中心城市群，哥本哈根则是指状廊道

发展并有多条绿带楔入城市，如何在线性空间为主导的城市

群中有效实施空间管制、区域协调，兰斯塔德开创了先例。

4.2  国内借鉴
中国当前以区域规划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战略是通过管控

政策和平衡增长政策实施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区域规

划的实质是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通过多次经济结构调整使

其现实地位得到确立。纵观中国区域与城市群规划，兰斯塔

德绿心规划所体现的思想精髓对我国不同层面的区域规划有

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就形成

了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所围合的公共开放空间为主体的

区域绿心，并且实行严格的管控与保护。

长株潭城市群在空间形态上属于组合多中心城市群，三

个中心城市围合成的绿心是以农田、林地和水域为基底的一

个绿色空间。长株潭城市群的绿心保护从区域协调方面突破

行政障碍，以省政府主导三市编制区域城乡建设规划，开展

区域生态环境整治，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区域规划

协调实施机制。

长株潭绿心保护的根源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绿心空间

不断遭受蚕食、绿心规划与相关规划矛盾重重、三市调整绿

心规划意愿强烈、分市建设投资导致基础设施难以推进及尚

未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等。绿心蚕食反映出发展与保护

的矛盾，荷兰空间发展规划致力于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采

取的紧凑城市、城市网络战略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

见，通过对空间向心力的合理引导，避免绿心建设填充，是

绿心环形城市群发展需要极力注意的。《长株潭城市群规划》

由此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主要涉及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

制、基础设施区域协调机制、适时评估绿心总体规划实施绩

效和创建跨区域的空间管制实施等方面（表 3）[22]。

5  结束语

兰斯塔德绿心规划为人类展现出一幅人居环境的新图

景。在大都市区域尺度下保留的大片开敞空间是偶然还是必

然？由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兰斯塔德绿心规划所作的创新：

① CAP ：即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它是于 1962 年欧共体通过的“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的最初框架下形成的，其政策基于农业和乡村发

展两大支柱，旨在通过降低成本保障欧洲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环境保护，促进农

村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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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兰斯塔德绿心是人类对大都市区域尺度下人居环

境的有益探索。荷兰国家规划机构从一开始即对现存的大都

市空间环境中固有的人居环境空间形式产生质疑。

其次，兰斯塔德绿心是多行政单元大都市区行政管理机

构协调运作制度的创新。荷兰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区域

协调是促进绿心保护的坚实保障，层层政策和法律的嵌套配

合，促使大都市包围的开放空间得以留存，而公众参与则进

一步加强了其保护作用。

再次，兰斯塔德绿心是人类对大都市区域尺度空间环境

管理技术的创新。荷兰规划管理技术跳出原有的“红—绿”

结构，把“蓝—绿”结构与城市结构相结合，体现了从规划

手段上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形式转变为把自然、乡村和城市

融合统一的新格局。

最后，大都市区空间规划的创新在不同地域空间上推动

人居环境向前发展，为大都市区人居环境形态的地域适应性

研究开辟新道路。兰斯塔德绿心形态被世界其他地区大都市

区规划所借鉴，反映出人居环境形态在全球的扩散，并促进

了各地区绿心研究的本土化。

兰斯塔德空间规划所体现的即是荷兰空间规划思想的本

质内涵，空间规划是在政府主导下由住房、空间规划与环境

部负责编制的法定规划。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严格按照法律要

求做到公开、透明，使得荷兰规划的整体实施效果突出。兰

斯塔德空间规划一直以来就是地方政府协调的核心内容，荷

兰政府正是以兰斯塔德绿心空间规划的创新，显示出其在土

地利用控制方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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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兰斯塔德空间规划和长株潭城市群规划比较

条目 兰斯塔德 长株潭

现状

概况

总面积（km2） 10 880 28 088.1
核心区：8 848.2

其中：绿心面

积（km2）

约 400 522.9

人口数量

（万人）

约 720（2006 年） 1 384（2010 年）

人口密度

（人 /km2）

约 662 492.7

区域

协调

区域协调主体 政府主导下以区域组

织为平台的多元参与

制度

地方政府主导的集权制度

区域协调机制 空间联系、效应叠加

和区域协同

生态补偿、基础设施区域协调

和跨区域空间管制

区域协调政策 紧凑城市、城市网络 区域协调保障政策

空间

规划

空间规划定位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

心大都市区

确保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生态屏

障和具有国际品质的都市绿心

空间规划策略 “绿心”保护、“蓝—

绿”结构与城市结构

相结合

高端占领、主动保护；

创新发展、整体提升；

资源整合、城乡统筹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